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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顶山市生态环境局
关于《宝丰县城区集中供热管网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

的批复意见

宝丰县华聚热力有限公司：

你单位上报的由河南艺昴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编制的《宝丰县城区集中供热管网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以下简称《报告表》）及公众参与说明等材料收悉。该项目审批事项在我局网站公示期满。经研究，批复如下：

一、项目涉及宝丰县、鲁山县，设计建设换热首站、一次管网、中继站（远期工程建设）、热力站、二次管网组成，以鲁山县境内的平顶山发电分公司为热源，通过热交换站和管网向宝丰县城区、宝丰县产业集聚区和高铁站区等供热。换热首站位于平顶山发电分公司院内西部，供热管线经过鲁山县鲁阳工业园、宝丰县杨庄镇和县城区。项目包括近期（分为两期）和远期工程，近期中一期内容为包括换热首站、一次管网（双管）22.35km，热交换站16座，二次管网（双管）58km；二期包括一次管网（双管）11.22km，热交换站41座，二次管网121km，近期供热范围为宝丰县主城区和火车站片区。远期扩建换热首站，一次管网（双管）49.66km，热交换站194座，二次管网（双管）137km，远期供热范围为宝丰县东部工业区、南部产业集聚区和高铁站片区，增设一座中继站。热交换站使用用热单位现有房间，不新增占地。管道采用高密度聚乙烯聚氨酯预制直埋热水保温管，外设保温层，内层为钢管。首站主要设备为热网加热器和板式加热器，循环泵、凝结水回水器等，换热站设备为板式换热机组、循环泵和补水泵等。热管线下穿应河、兴宝公路、昭平台北干渠一支渠和焦柳铁路，上跨南水北调中线干渠（利用现有废弃铁路桥铺设，不新建跨渠桥梁）。一期工程完成各穿（跨）越工程施工，后续不再实施。
二、该《报告表》编制规范，内容全面，提出的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治措施基本可行，结论可信，可以作为下一步工程设计和环境管理的依据。同意该项目按照《报告表》所列的性质、规模、建设地点和环境保护对策措施进行建设。

三、你单位应向社会公众主动公开已经批准的《报告表》，并接受利害相关方的垂询。

四、你单位要严格执行环保“三同时”制度，认真落实环评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并落实相应环保投资。确保本项目在施工期和营运期产生的废气、噪声、废水和固体废物等各类污染物达标排放或得到妥善处理。同时你单位在项目的施工和运营期间应做好以下工作：

1.加强施工期污染治理。按照河南省和平顶山市污染防治攻坚实施方案有关要求进行工程施工，按照“六个百分百”要求落实大气污染防范措施等环境管理要求。试压废水通过沉淀后回用于周边农田农灌、道路洒水抑尘，禁止向应河等周边地表水体排放；施工废水经简易沉淀池处理后回用于施工工地，不外排。合理安排作业时间，选用低噪声设备，夜间不施工，设置临时声屏障等措施防控施工噪声影响。
2.换热首站和热力站软水制备产生的含盐废水，为清净下水，换热首站废水排至平顶山发电分公司院内污水处理系统处理；热力站废水排至现成污水管网，进入宝丰县城污水处理厂。换热首站和热力站高噪声设备采取安装减震基础、墙体隔声等措施，噪声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中1类（换热首站2类）限值。

3.强化生态环境保护。制定严格的施工计划，划定施工作业带，施工时所有车辆设备、施工人员的活动要严格限制在施工作业带内，工程施工应按照设计进行施工和开挖，不得超计划占地；施工前对施工区域进行表土剥离；在施工开挖过程中实施“分层开挖、分层堆放、分层回填”的措施；施工区域设置排水沟和沉砂池，施工结束后及时进行土方回填，减少土方堆存时间，并对施工区进行覆土复耕或绿化。

五、本批复有效期为5年，如该项目逾期方开工建设，其环境影响报告应按照审批权限重新上报审核。市生态环境局鲁山和宝丰分局负责辖区内该项目的日常监督管理工作。
经办：环境影响评价与排放管理科                   2022年4月24日

抄送：宝丰分局，鲁山分局，河南艺昴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